
山东省泰安市民政局

泰安市民政局

关于做好全市养老服务机构

封闭式管理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民政局，泰安高新区、泰山景区社会事业局，

但汶景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，市社会福利院、山东泰山社会

福利中心:

根据《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 I 级响应措施的通告》要求，为有效遏制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扩散和蔓延，切实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和

生命安全，自 2020 年 1 月 27 日 16 时起，全市养老服务机

构实施封闭式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管理措施。各县(市、区)民政部门要提高站

位、迅速行动，统一发布通告。各养老机构要通过张贴告示、

电话沟通、微信群(短信)发布消息等多种形式及时告知老

人及家属，确保全封闵管理按时实施、有效落实。实施全封

问管理期间，除工作人员外，不安排任何探访活动，对于极

特殊情况要做好防范工作。取消老年人的外出活动，不接收






